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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員工協助方案-一般個案處理流程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我要申請諮詢（商）服務 

連繫窗口: 

人事處給與科 

電話：0800-882881 

 

否 

 

結案： 
1、輔導者/專業諮商（詢）人員填寫諮商(詢)服務紀錄表。 
2、專業諮商（詢）機構(單位)填交心理諮商(詢)評估明細

表。 
3、請當事人填寫滿意度調查表交人事處/專業諮商（詢）機

構(單位)。 

人事處 

連繫窗口 

專業諮詢（商）人員

（機構） 
 

連續諮商（詢）： 
1、專業諮商（詢）人員填寫諮商（詢）

服務紀錄表。 
2、專業諮商（詢）人員預約下次諮商

（詢）時間。 

告知當事人服務流程及注意事項，確定其申
請意願後，請其填寫申請表 

 

1、排訂晤談時間及地點，

並通知當事人與專責晤

談人員。 

2、晤談後，必要時得經當

事人同意，將資料轉請專

業諮商（詢）機構(單位)

洽約專業諮商（詢）人員。 

由專業諮商（詢）
機構(單位)洽約專
業諮商（詢）人員。 

 

初次諮商（詢）： 
依約定時間、地點進行諮
商（詢），一次以 1 小時為
原則。 

是否須轉介專
業諮商（詢）

人員 

由專業諮商（詢）機構(單位)通知當事人確定之專

業諮商人員、時間及地點。 

是 

附件 1 

一、本縣社區心理衛生
中心：05-5370885 

二、專業諮商(詢)機
構：04-22075313 


